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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黑暴洗黑錢案件
「星火同盟」 2019年12月

聲稱以網上眾籌支援被捕 「義士」的 「星火同盟」
被警方以涉嫌洗黑錢罪名拘捕多名成員，並被凍結
七千萬港元資金。

前小學教師楊博文 2020年11月

楊博文宣稱因襲警被定罪而失去工作，在社交平台
發起眾籌。警方調查後發現楊共籌取587萬港元，
懷疑有人利用銀行賬戶作洗黑錢用途於是將其拘
捕。

「好鄰舍北區教會」 2020年12月

該教會早前曾發起眾籌，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
籌到2700萬港元，遠高於網上公布的890萬港元，
涉嫌隱瞞1800萬港元款項。警方以涉嫌欺詐及洗黑
錢罪，拘捕該教會前女董事及一名前女員工，並通
緝案件主腦、已離港的董事陳凱興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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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基金小額捐款共1.8億 或涉洗黑錢

􀎠􀎠真普聯真普聯􀎡􀎡借戶口收款隨時負刑責借戶口收款隨時負刑責

捐款收益逾兩億元的 「612人道支援基金」 ，
一直以來都是借用 「真普聯」 的滙豐銀行戶口收取
捐款。有銀行業人士表示，銀行不容許借戶口的行
為，而借戶口本身與原本開戶的目的不相關，銀行
有權要求相關人士解釋，甚至可以結束相關戶口。
假如涉及洗黑錢的話，警方會介入調查。即使是閒
置的戶口，也不應該借給其他團體使用，嚴重者可
能要負上刑責。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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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局：倘涉逃稅必追究

􀎠星火同盟􀎡曾涉眾籌洗黑錢 成員被捕

◀鄭宇碩任召集人的 「真普
聯」 ，私下借出銀行戶口供黑
暴基金收取捐款，已明顯違反
了銀行開戶目的須與實際相符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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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612人道支援基金」 借用 「真普聯」
戶口收取捐款，惹起坊間對於避稅的質
疑。稅務局回應《大公報》查詢時稱，
不能透露個別個案的資料，亦不會評論
個別個案，但強調任何人士在香港經營
行業、專業或業務而從該行業、專業或
業務獲得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
稅利潤（售賣資本資產所得的利潤除
外），均須納稅。如有資料顯示任何人
士可能涉及逃稅或沒有遵從《稅務條
例》的規定，當局會作出適當的跟進。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認為，除
非是《稅務條例》第88條當中的慈善團

體，否則一般組織都需要交稅。不過，
要成為慈善團體並不容易，需要具備多
年慈善事業的經驗才可成為慈善團體。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法學教授傅
健慈表示， 「612基金」 並無註冊，它
借 「真普聯」 戶口收捐款，手法不尋
常，可能涉嫌逃稅及觸犯《稅務條例》
第14條 「利得稅的徵收」 的規定；根據
第82（1）條的 「以任何欺騙手法逃稅
罪」 ，任何人蓄意意圖逃稅或協助他人
逃稅，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50000
元，並可被加徵相等於少徵稅款三倍的
罰款，以及監禁三年。他敦促稅務局盡
快展開調查。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黑
暴分子透過眾籌洗黑錢不是新鮮的事。
過去警方曾多次拘捕相關人士，最轟動
一次就是 「星火同盟」 的成員被捕。
2019年12月，聲稱以網上眾籌支援被
捕 「義士」 的 「星火同盟」 ，被發現相
關空殼公司涉及可疑財務活動，其間拘
捕三男一女，行動中凍結 「星火同盟」
一個7000萬元的銀行戶口；之後繼續
追查，就該公司戶口交易活動進行深入
分析，發現其中一個與該空殼公司有銀
行轉賬交易的戶口持有人，懷疑涉及參
與販毒活動。

教師襲警被炒 搞眾籌被拘
涉及一宗襲警案被判罪成的前小學

教師楊博文，去年9月在社交媒體上
稱，受案情影響，遭到學校解僱，財政

緊絀，遂眾籌50萬元以作支付患病父母
的醫療及生活開支。

去年11月，警方以涉嫌 「洗黑錢」
拘捕楊博文，稱事件可能涉及不法活
動，發現該個銀行戶口於9月8日至10月
24日期間，有共約587萬港元入賬，分
別由多個銀行戶口轉賬，由於入賬金額
與該男子聲稱眾籌的金額不相符，不排
除有人以眾籌作幌子，利用銀行戶口接
收不法活動所得。

此外，早前《大公報》獨家踢爆巧
立名目眾籌支援暴徒的異端教會 「好鄰
舍北區教會」 ，該教會前女董事及一名
女前員工於去年12月被警方拘捕，懷疑
有人以宗教及支持青年為名，涉嫌欺詐
及洗黑錢，涉嫌隱瞞1800萬元款項，
涉及五銀行戶口被凍結，警方同時通緝
案件主腦、已離港的董事陳凱興夫婦。

最近，黎智英、李卓人等涉及 「8
．18」 非法集結案的罪犯被法庭依法裁
決入獄，加上此前因涉及包圍香港警察
總部案的黃之鋒、林朗彥、周庭被法院
判決入獄，一批黑暴的組織者、策劃者
終於去了他們該去的地方。與那些街頭
暴徒相比，這些人長期披着 「民主」
「人權」 外衣，幹着侵犯港人安全權、

生存權、健康權的事情，更為可惡！對
這些幕後黑手的依法判決，彰顯了司法
公義，維護了法治精神，是歷史性的進
步，贏得了市民的普遍讚譽。

國家安全不容挑戰，香港平安不容
破壞。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以及
香港的本地法律，都不容暴徒肆意踐
踏。法律的價值在於實踐，如果法不責
眾、 「刑不上士大夫」 ， 「依法治港」
就是一句空話，港人珍愛的 「法治核心
價值」 也會成為天大的笑話。從法院依
法審判黑暴罪犯，可以看出維護法治的
重要性。

民主和人權不是違法的藉口
黎智英、李卓人、梁國雄、區諾軒

等人禍害香港多年；起初，善良的人們
都認為他們是為香港 「爭民主、爭人
權」 ，許多人被其表面現象蒙蔽。但隨
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發現，這
些人披着 「民主」 「人權」 外衣煽動暴

力、鼓吹違法，企圖顛覆政權，將香港
從祖國分裂出去。

以黎智英為例，2019年6月特區政
府提交修例議案，他操縱的黃媒第一時
間就污衊稱，一旦 「修例」 成功， 「滿
街都是逃犯，人人皆可送中」 ，煽動市
民 「反抗惡法」 。當特區政府宣布暫緩
「修例」 ，面對 「無例可反」 的情形，

黎智英赴美國討教，並在美國公開宣
稱，香港的遊行是為 「美國而戰」 。其
政治目的大白於天下。

再以立法會前議員梁國雄、區諾軒
為例，在 「梁游違法宣誓」 事件後，因
梁、游二人宣誓未能通過，當然不能成
為正式議員。梁國雄卻為二人 「護
航」 ，武力衝擊立法會會議廳，企圖強
行參與 「議政」 。這算什麼 「爭民
主」 ？區諾軒在2019年的多場暴亂現
場，橫在警察與 「黑衣人」 之間，阻止
警方執法，掩護暴徒撤退。立法會議員
並無超越法律的特殊權力，如此做派，
與 「人權」 何干？

何謂 「民主」 「自由」 「人權」 ？
須由法律界定。這些概念不能無限擴
大，更不能成為違法的藉口。黎智英等
人自認為掌握了話語權，就可以置身法
外，狂妄至極！對這些人的依法判決，
有助於人們釐清民主、自由、人權與法
治之間的邏輯關係。

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從非法 「佔中」 ，到旺角暴亂，再

到2019年的一場又一場持續暴亂，暴力
活動之所以越來越猖獗，正是黎智英、
戴耀廷等幕後黑手給年輕人「洗腦」的結
果。他們宣揚「違法達義」 「勇武抗爭」
等歪理邪說；他們美化暴力，英雄化暴
徒；甚至有知名大狀在黃媒上公開宣稱
「暴力有時候也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香港被譽為 「東方之珠」 、 「平安
之都」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香港也
是一個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竟然有社
會名流公開鼓吹暴力，鼓勵年輕人去打
砸、縱火、襲擊不同政見者，這是香港
之恥，令法治蒙羞！

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香港在
長期發展中積累了不少社會矛盾，貧富
差距拉大，住房難等民生難題難以破
解，底層社會向上流動困難，年輕人就
業創業置業難等等。這些問題和訴求都
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方式表達，香港回歸
以來，特區政府也從來沒有限制過市民
遊行、示威、集會的自由。 「和平、理

性、非暴力」 是一個法治社會裏民眾與
政府溝通應恪守的基本原則，只有這
樣，雙方才不會被情緒裹挾，才能客觀
分析問題、務實解決問題。

煽動用暴力方式解決問題，顯然是
另有企圖。黑暴罪犯公開煽動暴力、美
化暴力，是要用暴力方式顛覆政權，令
香港變天。事實上，黑暴後期，暴徒打
出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的政治口
號，已經清楚地暴露出其真實意圖。

判決有阻嚇力才能維護法律權威
司法機構在香港享有很高的地位，

法官的判決對於依法治港亦有重要作
用。然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某些
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輕判或放生暴
徒，「警察拉人，法官放人」成為一種常
態；有法官甚至當庭讚美被告為 「大好
青年」 「社會棟樑」，完全失去職業水準，
嚴重損害司法機構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法官的判決有阻嚇力，才能有效維
護法律權威。法律不是用來看的，而是
用來實施的。以往，某些法官在輕判暴
徒時，說一大堆勸誡之語，然後， 「念
其年輕」 ，判服務令若干；法槌高高舉
起，輕輕放下。如果一部法律的作用，
僅僅是勸告人們不要違法，根本沒有威
懾力、阻嚇力，那是法治的悲哀！

法官當然擁有自由裁量權，但自由

裁量權的使用並非沒有原則。在黑暴肆
虐、市民遭殃、社會動盪的特殊背景
下，對暴徒不是重判，而是輕判，這難
道是尊重法治精神的表現嗎？在警方拘
捕的一萬多名違法人士中，有四成都是
年幼無知的學生，對煽動學生暴力違法
的幕後黑手，如果還不重判，這難道是
尊重法治精神的表現嗎？

司法機構是香港政權機關， 「司法
獨立」 並不意味着可以放棄依法管治香
港的責任。而所謂 「依法」 ，最根本的
是依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如果司法機
關對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輕判，就
違背了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法治原則，
也違背了 「一國兩制」 方針。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香港國安法「利劍出鞘」，香港局勢
得到扭轉，法院依法判決黎智英等黑暴
罪犯入獄，彰顯了司法精神，邁出了維
護香港法治環境的重要一步。這讓市民
看到了正義和希望，香港必將從「由亂及
治」 邁向「由亂而治」，香港市民所珍視
的法治核心價值也將進一步得到弘揚。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屠海鳴

點擊香江

從法院依法審判黑暴罪犯看維護法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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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612基金」 網頁的捐
款詳情，很多細項都令人懷
疑。例如2019年7月至8月，10
萬或以下的銀行及網上捐款高
達5463萬元；而2020年5月至6
月的捐款也有3774萬元。截至
今年3月31日為止，這些10萬或
以下的小額捐款合共有1.8億
元。小額捐款佔整體捐款
84%。至於大額捐款方面，也
有不少是無名氏捐款，例如
2020年9月有兩位無名氏合計捐
出70萬元，以及2021年2月有
一位無名氏捐出100萬元。

有違原本開戶口目的
洗黑錢的手法就是透過小

額存入銀行戶口。 「612基金」
聲稱支援黑暴，當中項目包括
支持學界勾結外力、支持台灣
非牟利組織為在台港人提供
「法律支援」 ，而基金捐款又
以小額捐款為主，難免惹人懷
疑。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
認為， 「612基金」 本身沒有銀
行戶口，而銀行是不容許借戶
口的行為。若果一個團體或公
司要開設銀行戶口，一定要向

銀行表明開戶目的、資金來源
和去向，而開戶只限於原本的
目的。現時 「真普聯」 把戶口
借給 「612基金」 ，變成了眾籌
戶口，支付律師費或其他費
用，就變得與原本的開戶目的
不相關。銀行有權要求 「真普
聯」 解釋，甚至可以結束戶
口。此外，銀行在檢視戶口資
金的過程中，發現有任何犯罪
用途的話，例如洗黑錢，銀行
就可以轉介警方跟進。

警可要求銀行交紀錄
陳振英又表示，一般人開

戶之後，假如長期閒置，戶口
仍然會有效，但不能因此把戶
口借給別人，因為銀行不會允
許。而事實上每個人和公司都
不應該這樣做，否則有機會要
負上刑責。 「612基金」 明知自
己開不了銀行戶口，但又不向
銀行解釋借戶口收捐款的事，
這是很大問題。銀行有齊了資
金的去向，假如警方認為有可
疑的話，可以要求銀行提交相
關紀錄。他相信屆時 「真普
聯」 和 「612基金」 恐怕難得一
夕安寢。


